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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益通” 、“发行人” 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2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148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50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0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1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8.75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1.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25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5月10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创益通”股票641.2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5月12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5月12日（T+2日）披露的《深圳市创益通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1年5月12日（T+2日）16:00前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75,025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68,222,214,000股， 配号总数为 136,444,428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364444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38.94175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20%（45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1,15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1.2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59955231%，申购倍数为6,251.7492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5月12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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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6日

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

本96,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9,200,000.00元,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度；

2、发放范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6,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4日

2、除权除息日：2021年5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城西片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林煜

咨询电话：0663-3904196

咨询传真：0663-3278050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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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21年5月10日，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

公司股票（证券名称：ST北文；证券代码：000802）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年5月6日、2021年5月7日、

2021年5月10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价格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第一大股东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德生命人寿” ）、第二大股东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海岸控股” ）

及公司管理层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因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苏亚审内[2021]22号），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1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第一大股东富德生命人寿、第二大股东西海岸控股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行为。

4、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富德生命人寿、公司第二大股东西海岸控股不存在其他关

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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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1】0405号，现将函件内容公告如下：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

对你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从主营业务经营、主

要财务数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根据年报，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7971.77万元，同比下降27.05%，但第四季度

实现收入3576.90万元，占全年收入的45%，较前三季度增长较快。 收入结构中，酒类销售业

务收入5878.96万元，为主要收入来源，另有商业保理业务收入1904.56万元、房屋租赁等业

务收入169.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如是，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后的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金额；（2）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

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根据年报，2020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2.1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归母净利润为709.50万元，主要为商业保理业务所贡献。 报告期公司商业保理业务

收入1904.59万元，毛利率为95.06%，同比增加15.37个百分点。全资子公司深圳贵酒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1707.09万元，净利润715.99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商业保

理业务的经营主体、各自收入和净利润情况；（2）报告期内确认保理收入的全部客户明细

情况，包括名称、收入金额、融资利率、收取的手续费及咨询服务费情况，相关客户是否与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或其他业务往来；（3）报

告期内签订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具体情况，实际的融资额度、放款时间、融资利率、手续

费及咨询服务费的支付情况，以及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4）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

公司保理业务收入确定的具体时点、依据和政策，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的资金来源及成本；（6）结合客户具体毛利率情况，说明报告

期内公司商业保理业务毛利率同比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存在较大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年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线下和线上平台旗舰店方式从事白酒销售业务，

其中线下销售包括经销商模式、团购和特许加盟连锁三种模式，报告期内酒类销售业务收

入5878.96万元，同比增长1035.28%；毛利率为39.77%，较上年增加6.68个百分点。请公司补

充披露：（1）白酒销售具体业务模式，包括采购模式、品牌策略、结算政策等；（2）线下三种

销售模式和线上销售模式下，经销商、加盟连锁店、直营店明细及变化情况，包括期初、本期

新增或减少情况、变动原因及期末情况；（3）结合报告期内不同酒类产品的销售数量和销

售价格，量化分析2020年酒类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4）不同销售模式

下，销售产品的具体类型、收入、成本、毛利率，以及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的差异及合理性；

（5）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说明公司酒类销售业务毛利率

是否与同行业存在差异，同比变动情况是否相一致，若存在差异，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差异原

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4.根据《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审核报告》及前期问询

函回复公告，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汉通）为公司原持有42%股份的子公

司，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另一股东深圳柯赛威的实际控制人鲜言，鲜言系公司前实

际控制人。2020年末荆门汉通未偿还公司其他应收款12695.36万元，形成原因为资金周转，

性质为非经营性往来。公司于2020年12月以公开拍卖方式处置了荆门汉通42%的股权。请

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非经营性往来形成的具体原因，是否构成前实际控制人鲜言对上

市公司的资金占用；（2）2020年12月以公开拍卖方式处置荆门汉通42%后，公司是否仍具

有要求荆门汉通偿还上述款项的权利，上述资金是否具有可收回性，公司拟采取何种解决

方式以维护公司的权益不受损害。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5.根据年报，2020年末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2.54亿元，其中保理款本息账面价值

为2.51亿元，主要来自福建创美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宝应奥园置业有限公司和南昌申标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客户。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保理款本金的放款时间、金额、约

定还本付息的方式及时间、是否正常还本付息、是否曾存在展期、逾期等情形；（2）结合上

述三家客户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债务及偿债能力等，说明将其保理款本金全部按正

常类进行风险特征分类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未对上述保理款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6.根据年报，2020年末存货账面价值为3115.32万元，较上年178.74万元增长较快，主

要为库存酒类增加所致，库存商品期末余额为2775.65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报

告期内备货政策及是否发生变化，说明2020年库存商品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存

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以及报告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在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予以

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1日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5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同飞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99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2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3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三河市火车站进站路3号

联系人：高宇

联系电话：0316-3215889

传真：0316-321588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集中商业（北）

联系人：陈刚

联系电话：0755-28777980

传真：0755-28777969

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特别提示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 或“发

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220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3,295,950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994,392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7,898,638 股，占发行总量的 14.82%。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95,754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1,807,312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6%， 网上发行数量为

13,590,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4%。 最终网

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45,397,312 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57 元 / 股。 诺泰生物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诺泰生物” A 股股

票13,590,000 股。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5 月

13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 5,423,95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1,839,041,000 股。 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 0.02197641%。 配号总数为 123,678,082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23,678,08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4,550.3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4,540,000

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267,31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6%；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18,130,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9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3180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1

日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昂基因”、“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１２６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

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

行人股票简称为“睿昂基因”，扩位简称为“上海睿昂基因”，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２１７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４２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１

，

３９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２７．０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５４．４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根据《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４

，

９６８．６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１１８．１５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０８．９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７２．６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４．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８３５２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

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睿昂基因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已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６９５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１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２

富诚海富通睿昂基因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６０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１９．００ １２

合计

２

，

０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４０５

，

７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１９．０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７２０

，

６１８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６

，

９５３

，

７８３．５６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

，

３８２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９９

，

１３６．４４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０８９

，

０００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３０

，

５７９

，

３８０．００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６５２

，

８８５．６２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睿昂

基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６

末“

４

”位数

１７１０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睿昂基因

Ａ

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４

，

９０１

个

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４９１

个。根据摇号结

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６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

份数量为

５１０

，

４０３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７．２０％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３２％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

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

，

３８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９９

，

１３６．４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０４％

。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

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６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７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津荣天宇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９８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７

，

３８８．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

，

８４７．６８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四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孙兴文

联系人：云志

电话：

０２２－８３７５０３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７５３１６５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９２６

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３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９

号华远企业中心

Ｄ

座三单元

保荐代表人：刘冬、尹文浩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２

、

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３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